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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法制、經建行政 

科 目：商事法 江赫老師、孟成老師 解題 

甲、申論題部分： 
不必抄题,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公司法中對於董事的查閱權（資訊請求權）並無明文規定。試問：董事之查閱權（資訊請求

權），其法理依據為何？此一權利應否受到一定之限制？此一權利與監察人依公司法第 218 

條第 1 項規定之調查權，性質上是否相同？（30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董事資訊請求權之本質 

【擬答】 

目前實務見解肯認董事具有資訊請求權 

本題爭點在於董事是否具有資訊請求權，對此目前實務見解採肯定說，例如經濟部 94 年 7

月 5 日經商字第 09409012260 號函謂：「按董事為股份有限公司之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

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反致公司受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依本部 76 年

4 月 18 日商第 17612 號函釋略以：「董事會就其權限言，對公司有內部監查權，為使內部

監察權奏效，身為董事會成員之董事，如為執行業務上需要，依其權責自有查閱、抄錄公

司法第 210 條第 1 項章程、簿冊之權」。基此，董事為執行業務而依其權責自有查閱或抄

錄公司法第 210 條第 1 項有關章程、簿冊之權，公司尚不得拒絕之。至於查閱或抄錄應負

保密義務，自是董事忠實執行業務及盡善良管理人義務範疇 。」是以，依經濟部函釋之意

旨，董事資訊請求權係出於公司負責人之職權所生，主要體現於執行業務需要，故董事應

具備資訊請求權得檢查公司帳冊等相關業務。 

董事資訊請求權是基於負責人之職權所生，與監察人之調查權性質上有所不同 

呈上，董事資訊請求權是出於公司負責人決策之需要而衍生，其查閱權必須基於業務決策

相關聯，而監察人之調查權係本於監察人之職權監督公司業務決策所生，兩者性質上有所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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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為 A 公司之會計人員，其利用職務之便，盜取 A 公司之空白支票一紙，另偽刻 A 公司及

A 公司負責人之印章蓋於該支票發票人欄位上，並於票面金額填載新臺幣（下同）10 萬元，

受款人欄位則填上甲。甲隨後提示該支票，支票之付款人 B 銀行因此支付票款 10 萬元。嗣

後，A 公司負責人發現公司於 B 銀行之帳戶內金額短少 10 萬元，始知 B 銀行對甲偽開之支

票加以付款一事。試問：A 公司得否請求 B 銀行返還 10 萬元？B 銀行得否依票據法第 71 條

第 2 項規定：「付款人對於背書簽名之真偽，及執票人是否票據權利人，不負認定之責。但

有惡意或重大過失時，不在此限。」進而主張其僅於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始應負責？（30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這題如果是出給經建行政的考生作答，坦白說，真的滿不人道的… 

請容筆者直接白話翻譯這個爭點： 

付款銀行錯誤付款了，請問錯誤付款這個風險（損失），到底誰要來承擔？存款戶？還是付款

銀行？（請不要告訴我要由偽造的甲來負擔，請勇於面對現實，你／妳已經找不到甲了…） 

依據票據法第 71 條第 2 項的規定，付款人對於簽名是否偽造，根本就不負認定之責；倘若硬要

叫付款人負責，票據法基於保護付款人的立場，也把付款人的責任拉高到「故意或重大過

失」，換句話說，付款人很難負責。 

所以，天使派學者身為中國禮教最後一道防線，決定無視票據法的規定，無所不用其極地使財

大氣粗（有錢就是原罪）的付款銀行負責。 

這個爭點就是這麼簡單。然而，筆者認為，學者們可能忽略了，付款銀行違反注意義務涉及

的，是後續要不要負擔「損害賠償責任」，跟票據行為人是否持有真正印章，涉及的是「是否

發生清償效力」，係屬二事。 

《命中專區》： 

孟成，109 票據法正班課，【變造、塗銷、改寫傻傻分不清楚專區】，◎爭點 19：黑松墨松、

雪碧雲碧傻傻分不清楚—論票據偽造、變造後「錯誤付款的危險」誰來承擔？銀行可否主張清

償有效？免除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之定型化契約條款(肉眼辨識條款)效力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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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應先敘明者係，甲種活期存款戶與金融機關之關係，為消費寄託與委任之混合契約。惟查本

件 B銀行對於偽造票據付款，此時該「錯誤付款之危險」應由誰來承擔？此涉及「付款人注

意義務標準為何？」與「清償效力之認定？： 

付款人注意義務標準之擇定： 

晚近實務見解(最高法院 73 年第 10 次民事庭決議)係以區分盜蓋印章與偽造印章，而

異其注意義務標準： 

如第三人係「盜蓋」存款戶在金融機關留存印鑑之印章而偽造支票，除非金融機關明

知其為盜蓋印章而仍予付款之情形外，則銀行憑留存印鑑之印文而付款，與委任意旨

並無違背，金融機關應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若第三人係「偽造」存款戶該項印章蓋於支票持向金融機關支領款項，則金融機關如

已盡其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仍不能辨認蓋於支票上之印章係偽造時，即不能認其

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金融機關亦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惟多數學者基於專業性與風險分散之考量，金融業者不應降低其審查義務標準： 

依前述，甲種活期存款戶與金融機關之關係，為消費寄託與委任之混合契約，自難謂

付款人之錯誤付款係依發票人之委託而付款，是以，原則上應由付款人依不當得利對

受款人請求返還。 

再者，金融業者之付款人基於其長期專業性，處於較易認定支票是否被偽造、變造之

立場，況且金融業者尚得透過訂立保險契約以分散危險，是以，從損益分配之角度著

眼，似不宜將審查義務標準之認定，偏重於系爭偽造或變造行為是否可得於短時間內

發現，故銀行之審查義務應不得從輕量定。 

惟仍有學者自票據法§71 將付款人應負責任的情形限於故意或重大過失觀之，其立法

目的在於票據係流通證券，執票人若具備一定的形式資格，即應視為票據權利人，倘

若必待確認執票人為實質權利人後，始得為有效清償，無意妨礙付款的簡易迅速及票

據的流通。支票付款人所負注意義務的程度，應與匯票付款人殊無二致。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金融業者既為支票偽造與否之第一線控管人，且與存戶間具有償

(收受手續費)之對價性，理應承擔抽象輕過失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故以多數學者

見解較為可採。是以，本件 B 銀行若未能舉證其對於檢驗系爭偽造支票未有違反任

何其內部稽核稽控程序時，應認為其逕自支付票據行為違反其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無

疑。 

惟查，縱使 B 銀行違反其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是否即必然不發生清償效力？換言之，B

銀行對偽造票據之執票人付款，是否得主張發生清償之效力？ 

早期實務見解認為付款不生清償之效力，理由如下： 

最高法院 57 台上 2965 號判例認為，縱令金融機關之職員，以肉眼判別印章之真偽，

並無過失，然存款為第三人偽刻印章所冒領，上訴人僅得對該冒領人為損害賠償之請

求，要不得以第三人冒領之事由，主張對於被上訴人已生清償之效力。換言之，付款

銀行應就付款之審查負「無過失責任」。 

又最高法院 68 年第 6 次民事庭決議亦參酌前述判例旨趣，認為如持真正銀行存摺，

惟所蓋印文既屬偽造，則無民法第 310 條第 2 款「向第三人為清償，經其受領者，其

效力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二、受領人係債權之準占有人者，以債務人不知其非債權人

者為限，有清償之效力」之適用。換言之，實務見解認為，在印鑑非真正之偽造存款

盜領下，否認該第三人為債權之準占有人，無論付款人為善意或惡意，均不發生清償

之效力。 

學者則認為在形式認定票據為真正下，執票人屬於民§310 第 2 款之「債權準占有人

」，況自損失分擔角度而言，受款人應對於代為受領之第三人盡選任監督之義務，故

付款人向該第三人為清償即發生清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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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銀行是否盡其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與「錯誤付款是否發生清償效力」

，應分別以觀： 

Ｂ銀行是否盡其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事涉Ｂ銀行錯誤付款後，委任人即存戶Ａ公司

是否得向受任人即Ｂ銀行主張其違反注意義務後之損害賠償責任事宜。 

然若具備民§310 第 2 款之情形時，Ｂ銀行確實得援引作為系爭錯誤付款發生清償效力

之事由。 

本件係會計人員甲偽刻Ａ公司之印文偽造票據之情形，與實務(68 年第 6 次民事庭決

議)係偽造存款單背景事實相同，且依前述學者見解，僅有在形式認定票據為真正之情

形下，始有主張民§310 第 2 款之可能，故本件若偽刻之印文明顯與原印文不符時，則

甲持形式不真正之票據請求付款後，其付款應不發生清償之效力。 

 

三、保險業依法以其資金購買公司股票時，在被投資公司之董事選舉中，保險業有無董事選舉

權、被選舉權？若保險業係經主管機關核准，辦理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在被投資公司

之董事選舉中，保險業之董事選舉權、被選舉權，有無不同？民國 110 年修法前後有何不

同？（20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雖然筆者已不再是台下戰戰兢兢的考生，但同為學習保險法相關專業知識領域的戰友，筆者希

望透過這個根本就不知道會不會有人看的欄位，為今年準備地特法制也好，地特經建行政也好

的考生們發聲： 

「保險法」的學習 

不知道各位考生學習保險法時是否感到快樂，但至少在任何一堂保險法的授課中，台上的口

沫橫飛者或台下的振筆疾書者，我們都堅信這三個小時的學習，會讓我們對於「保險法」的

理解又多了那麼一點點。是以，即便未來身在哪一個公領域的修行，我們也都盼望或期待能

將自身所學「實用、實踐、反饋」在每一次服務人民的機遇中。 

但很抱歉，「保險業法」就是辦不到，而且辦不到就是辦不到。本次題目所涉及的爭點，除

了可以宣揚展現我大學者在近期研討會中潛心研究的重要爭議外，與保險法的學習呈現完美

的空集合，宛若筆者與正妹的距離。倘若再細心觀察，本件爭點在法律光譜上似乎更偏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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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諸如股權平等、公司治理等探討）的領域，而非保險法。 

出題者的自覺 

如果出題者能夠細心觀察，必然會發現這張考卷的應答者不是只有地特法制的考生，還有地

特「經建行政」的考生。 

如果出題者能夠真實接觸學生，必然會發現芸芸「保險法」的重要爭點正潛藏在每一位學生

的腦海中，正摩拳擦掌著，等待哪一次的總教練（出題者）呼喚而能夠登板大聯盟（國家考

試）發光發熱。 

 如果出題者能夠真實理解現今考試選拔制度的運作，必然會發現，當一位認認真真準備了

365 天保險法的考生，與一位打從 365 天前就直接放棄準備保險法的考生，同一天在國家考

場遇到突襲性（我想「突襲」這兩個字絕對不是筆者一個人的感受）題目時，那種徬徨無助

與打從心底絕望的氣餒，絕對無助於提升或強化未來繼續學習保險法的興趣與意願。 

可惜沒有如果。 

《命中專區》： 

0%，但該慚愧的不是我。 

【擬答】 

依據保險法第 146-1條第 3項之規定，保險業無董事選舉權、被選舉權 

為避免保險業藉投資股權而介入公司經營權或掏空公司，形成保險資金構成介入公司經

營權之工具，違反公司治理原則且損及保險契約權利人之權益，保險法第 146-1 條第 3

項設有相關規定。 

申言之，保險業如依法以其資金購買公司股票時，在被投資公司之董事選舉中，保險業

無董事選舉權（第 1 款：保險業不得以保險業或其代表人擔任被投資公司董事、監察人

）及被選舉權（第 2 款：保險業不得行使對被投資公司董事、監察人選舉之表決權）。 

若保險業係經主管機關核准，辦理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在被投資公司之董事選舉中

，保險業之董事選舉權、被選舉權，涉及保險法第 146-5條之規定，其與同法第 146-1條

不同之處即與民國 110年修法前後不同之處，茲說明如下： 

為引導保險業資金投入國內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並考量保險業投資公共及社會福

利事業投資，較無介入被投資事業經營管理及投資決策之疑慮，另考量現行公共投資多

要求投資者應成立專門負責該投資個案營運之特殊目的公司（special purpose vehicle），

而該特殊目的公司多非屬公開發行公司，且社會福利事業多非屬公司組織，保險業應有

一定之監督管理機制，以利其落實資金運用相關風險管理機制，爰於民國 110 年 5 月 26

日修正保險法第 146-5 條第三項及第四項之規定，將第三項規範範圍限於「保險業辦理

專案運用投資」之情形，並提高保險業投資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所派任之董事、監察人

席次至不得逾全體董事監察人人數之三分之二，以及明定保險業派任被投資公共及社會

福利事業公司董事達二分之一以上者，該被投資公司董事會應設置至少一席具獨立性之

董事。 

另同次修法中，亦修正放寬保險業得指派擔任被投資事業經理人之人，惟不得指派保險

業人員兼任，以強化保險業投資該等事業達一定比例者及派任董事監察人之監督管理機

制，落實風險管理，並兼顧促進社會公益及經濟發展目的。 

至保險業資金依第一項規定辦理專案運用投資，依第三項規定仍應準用第一百四十六條

之一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符合不得擔任被投資公司董事及監察人等相關限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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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海商法第 24 條規定，為海事優先權擔保之債權包括那些？同次航行之海事優先權，其順序

如何決定？其得優先受償之標的為何？（20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背法條。 

《命中專區》：諸位手中的法典 

【擬答】 

依據海商法第 24條之規定，海事優先權擔保之債權分述如下： 

船長、海員及其他在船上服務之人員，本於僱傭契約所生之債權。 

因船舶操作直接所致人身傷亡，對船舶所有人之賠償請求。 

救助之報酬、清除沉船費用及船舶共同海損分擔額之賠償請求。 

因船舶操作直接所致陸上或水上財物毀損滅失，對船舶所有人基於侵權行為之賠償請求

。五、港埠費、運河費、其他水道費及引水費。 

同次航行之海事優先權，其順序之決定係依海商法第 29條第 1項之規定，亦即依第二十四

條各款規定決定其位次。 

依據海商法第 27條之規定，其得優先受償之標的為： 

船舶、船舶設備及屬具或其殘餘物。 

在發生優先債權之航行期內之運費。 

船舶所有人因本次航行中船舶所受損害，或運費損失應得之賠償。 

船舶所有人因共同海損應得之賠償。 

船舶所有人在航行完成前，為施行救助所應得之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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